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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國民法官上訴模擬法庭-第 2 輪次活動進行計畫書 

壹、各程序之預定期日 

一、準備程序期日：民國 111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二、審理程序期日：民國 11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三、座談會期日：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貳、參與模擬法庭成員名單及基本資料 

一、法官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1 林勤純 審判長 最高法院刑二庭  

2 謝靜恒 陪席法官 最高法院刑四庭  

3 梁宏哲 陪席法官 最高法院刑九庭  

4 何信慶 陪席法官 最高法院刑八庭  

5 吳秋宏 受命法官 最高法院刑二庭  

二、檢察官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1 洪泰文 檢察官 最高檢察署  

2 林麗瑩 檢察官 最高檢察署  

三、辯護人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1 陳明 辯護人 陳明律師事務所  

2 任孝祥 辯護人 任孝祥律師事務

所 

 

3 郭皓仁 辯護人 巨曜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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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所 

四、評論員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1 黃朝義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

政警察學系 

 

2 林超駿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

律學系 

 

五、鑑定人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備註 

1 陳運財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法

律學系 

 

參、座談會地點、參加人員 

一、地點：最高法院(若因疫情嚴峻，則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二、參加人員： 

(一)主持人：最高法院院長 

(二)評論員：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黃朝義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林超駿教授 

(三)與談人：參與模擬法庭演練之審檢辯、鑑定人 

(四)其  他：司法院刑事廳長官、本件第二審合議庭法官、本院刑事庭法官 

肆、費用 

相關經費擬由司法院「國民法官上訴審模擬法庭─第 2輪次」經費支出。 

伍、演練案件基本資料 

一、原審法院及案號：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國模上訴字第 3 號 

二、案由：殺人未遂 

三、起訴罪名及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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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第 216 條、第 212 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二)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第 1 項殺人未遂罪 

四、起訴事實： 

    張大凡原來在臺北市○○區○○街 000 號 0 樓「可新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可新公司」）擔任工程師，民國 103 年間，張大凡覺得主管林愛德分配給

他的工作量太多，超出他的負荷，而於同年 11 月 28 日離職，並因此對林愛

德心生不滿，竟萌生要殺害林愛德的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103 年 12 月左右，張大凡先是在桃園市某路邊攤買了柴刀 2 把、菜刀 2

把，再於 104 年 1 月左右，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某個地方買了電擊棒 2 支、

鐵製警棍 2 支 ，然後又把他事前用相機拍下來的、「可新公司」員工識

別證的照片電子檔，拿去照相館請人幫忙列印（協助列印的照相館員工

已經滿 18 歲，但不知道張大凡的犯罪計晝），再把印出來的相片加以剪

裁，用這種方法，預先偽造了「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 1 張。 

    (二)張大凡備妥上開物品後，就在 104 年 2 月 6 日中午 12 時左右，帶著備

好的柴刀 2 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 支、鐵製警棍 2 支、打火機 2 個、

火種 1 包、小刀 1 把、鐵鍊 1 條，以及他自己製作的圖釘手環（即外層

佈滿圖釘的手環）1 個，開車前往「可新公司」附近等候，打算趁午休時

間混入「可新公司」接近 1 時左右，張大凡把火種、打火機、小刀、鐵

鍊藏放在身上，把柴刀 2 把分別放在長褲的左、右後口袋中，又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 支插入腰際的自製刀套内，把鐵製警棍 2 支放在長褲的

右前口袋裡面，左手再戴上自製的圖釘手環，然後配戴前 述偽造的員工

識別證，尾隨「可新公司」員工進入公司，用這種方法行使該張偽造的

員工識別證，讓「可新公司」管制人員誤以為張大凡是該公司員工而放

行，張大凡因此得以進入「可新公司」位於該大樓 5 樓的辦公室内。 

    (三)張大凡進入辦公室後，右手拿著柴刀 1 把、左手拿著電擊棒 1 支 ，走到

林愛德辦公室座位的右侧，看林愛德正要趴在辦公桌上午休，就舉起柴

刀往林愛德的頸部用力斬下，但當時尚未入睡的林愛德警覺到座位右邊

好像有人，所以在張大凡持刀砍下的同時坐直身體，並轉身察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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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砍中頸部，但林愛德的右肩胛及右上臂各被張大凡砍中 1 刀，其

右肩、右臂因而分別受有「約 12×5、12×5 公分之(橫向)撕裂傷合併三角

肌部分裂傷」的傷害，至此張大凡仍未停手，林愛德只好奮力起身，用

雙手緊抓張大凡握刀的手，同時大喊「請大家快來幫忙」 、「殺人、殺

人」等語，其求救聲引來同事葉德大等 4 個人先後上前協助，眾人合力

將張大凡制伏，並報警處理，而林愛德遭砍後，傷口大量出血，經緊急

送醫急救才未死亡。 

    (四)警方到場後，當場將張大凡逮捕，並在張大凡身上扣到柴刀 2 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 支、鐵製警棍 2 支、打火機 2 個、火種 1 包、小刀 1 把、

鐵鍊 1 條、自製圖釘手環 1 個、皮帶(含自製刀套)1 條以及偽造的可新公

司員工識別證 1 張。 

五、原審判決情形： 

(一)第一審判決結果： 

 1、張大凡犯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第 1 項之殺人未遂罪(想像競合犯同法第 216

條、第 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7 年 6 月。扣案之柴刀 2 

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 支、鐵製警棍 2 支、自製圖釘手環 1 個、火種 1 包、

打火機 2 個、小刀 1 把、皮帶(含自製刀套）1 條、鐵鍊 1 條、偽造之可新公

司員工識別證 1 枚均沒收。 

 2、事實概要：張大凡前為可新公司工程師，民國 103 年間因不滿主管林愛德的

工作分配，於同年 11 月 28 日離職，因而萌生偽造可新公司員工證進入公司

殺意林愛德的犯意。嗣於：(1)同年 12 月間某日，先購買柴刀 2 把、菜刀 2

把；(2)104 年 1 月間，購買電擊棒 2 支、鐵製警棍 2 把；(3)案發前某日，利

用不知情之照相館員工，偽造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 1 張；(4)104 年 2 月 6 日

上午 7、8 時許，飲用維士比 1 瓶，再於同日中午 12 時許，帶著備好的柴刀

2 把、菜刀 2 把、電擊棒 2 支、鐵製警棍 2 把、打火機 2 個、火種 1 包、小

刀 1 把、鐵鍊 1 條，及自製之圖釘手環 1 個，前往可新公司，並配戴上開偽

造之可新公司員工識別證而為行使，使管制人員誤認其為員工而放行；(5)張

大凡進入辦公室後，右手持柴刀(1 把)、左手持電擊棒(1 支)，見林愛德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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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在辦公桌午休，就舉起柴刀往其「肩部以上的部位」用力揮砍，因林愛德

警覺右邊有人而坐直身體，並轉身察看，始未砍中頸部。因而使林愛德受有

右肩胛及右上臂約 12×5、12×5 之橫向撕裂傷合併三角肌部分裂傷之傷害。 

 (二)上訴要旨： 

 1、檢察官部分： 

    (1)被告於警詢供稱其係要砍被害人林愛德之脖子，此情無待補強證據。原

判決記載被告係往被害人之肩部以上之部位揮砍，及因被害人坐直身體、

轉身察看，而未被砍中頸部。被告揮砍部位，究係被害人之頸部抑或肩

部以上部位，攸關被告主觀犯意之判斷。原判決事實記載前後不相適合，

且與被告之自白不符，其採證認事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顯然足

以影響於量刑結果。 

    (2)原判決關於量刑，未審酌被告係預謀犯罪、攜帶多把兇器、行刑式之兇

殘手段、造成被害人身心重大傷害，及被害人並無刺激被告等情，且將

被告在車中過夜、經濟狀況等情，作為衡酌被告犯罪所受刺激之資料，

而僅量處有期徒刑 7 年 6 月，難謂允當。 

 2、被告部分： 

    (1)被告因涉犯殺人未遂罪且係第一次接受訊(詢)問、屬於身心障礙(右耳聽

力受損，且罹患重鬱症、泛焦慮症、長期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無資力者，

符合接受法律扶助資格。詎被告之 104 年 2 月 6 日警詢、同日第 2 次偵訊

及同年月 7 日之第一審羈押訊問筆錄，均因訊(詢)問者祇形式上告知刑事

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9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而未具體告知符合法

律扶助規定，違反實質踐行告知義務，依同法第 158 條之 2 第 1 項前段規

定，均不具證據能力。原判決裁定各該筆錄均有證據能力，使國民法官法

庭採為判斷之依據，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且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 

   (2)系爭被告手機(下稱系爭手機)，並未經警方扣押，而係逮捕被告後，才起意

翻看其內簡訊(下稱系爭簡訊)及翻拍照片。第一審判決因認系爭手機業經

合法扣押，系爭簡訊之翻拍照片有證據能力，顯係誤認事實。又系爭簡訊

之翻拍照片，無法排除係警方違法取得系爭簡訊後，以誘導、逼迫被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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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可能性。第一審判決認定係被告承認犯罪後，才開啟系爭手機觀看，

明顯錯誤。足見系爭簡訊顯係警方違法搜索取得，應無證據能力。第一審

判決因認依刑訴法第 158 條之 4 規定，具有證據能力，而使國民法官法庭

採為判斷之依據，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且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又系爭

簡訊下方記載之紀錄(下稱系爭書面紀錄)，係警方違法取得系爭手機因而

取得系爭簡訊後，進而取得之被告供述。該系爭書面紀錄，不符合刑訴法

第 41 條、第 43 條之 1 規定，依毒樹果實理論應無證據能力。第一審認定

有證據能力，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 

    (3)檢察官於第一審聲請調查被告之 104 年 3 月 18 日偵訊筆錄(下稱系爭偵

訊筆錄)，惟並未於審判期日調查，第一審未命檢察官宣讀系爭偵訊筆錄，

致未審酌被告於該筆錄表示只是要嚇唬告訴人，並無殺害犯意，而於理由

載敘被告於警偵訊及法院訊問時，均承認有殺害被害人之想法意圖。足見

第一審判決理由與卷內證據矛盾，且影響於被告有無殺人犯意及量刑之判

斷。 

   (4)第一審檢察官於審判期日提示扣案之電擊棒、柴刀(檢察官證據清單編號 11

號)、系爭簡訊翻拍照片、系爭書面紀錄之過程、陳述，及辯論時所述內容，

均有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第一審審判長未依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規定即時闡明或釐清，所為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 

   (5)第一審判決事實欄認定被告係持柴刀往被害人之肩部以上部位揮砍，因被

害人坐直身體、轉身察看，因而未被砍中肩部等情。所為推斷違背經驗及

論理法則，並與理由記載矛盾。 

   (6)被告究係舉刀往被害人頸部抑或往肩部以上部位揮砍，攸關被告犯意之認

定。被告之警、偵訊及第一審就有無殺意之供述不一，且 104 年 3 月 13

日、18 日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均否認殺意。第一審判決認定被告於警詢、

偵訊及法院訊問時明確承認有殺害被害人之想法意圖，有事實認定與卷證

不符之違法。 

(二)原審判決結果： 

 1、本件第二審判決結果，維持第一審有罪之科刑判決，駁回雙方之第二審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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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判決理由欄壹「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上訴審行使審查權之法律依據」，說

明國民法官制度之第二審訴訟構造及審查標準之旨。理由欄貳「上訴人之上

訴意旨」，記載檢察官、被告之上訴理由。理由欄參「本院之判斷」，載敘

原判決所憑之證據資料，暨關於雙方當事人上訴意旨如何均不可採之理由，

及第一審判決關於事實認定、適用法令及量刑均無違誤或失當之旨。理由欄

肆「結論」，說明：「原審依國民法官法規定之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既

經法官與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經調查相關證據後，以被告罪證明確，適

用刑訴法第 299 條第 1 項前段、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第 1 項、第 216 條、

第 212 條、55 條規定，經整體考量前揭各項量刑審酌事項後，量處有期徒刑

7 年 6 月，並為相關沒收之諭知。核其認定事實、法律適用及量刑之說明雖

存有前揭部分瑕疵，惟均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不當或違法，

且各該瑕疵經本院審酌後，仍認本案應為相同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且認

為原判決所為之刑罰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裁量權限濫用以致輕重

失衡，或背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太多而有顯失公平或

罪責不相當之情形，前揭程序上之瑕疵均未影響本件判決之結果，無礙於判

決本旨，均屬無害瑕疵。是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各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 

六、本件上訴情形 

(一)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請求撤銷發回原審法院。 

(二)上訴要旨： 

 1、原判決未糾正第一審訴訟程序之違法 

(1)國民法官法第 76 條明定：「(第一項)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物，由

聲請人提示予國民法官法庭、他造當事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辨認。(第二項)

法院依職權調查之證物，審判長應提示予國民法官法庭、當事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辨認。(第三項)前二項證物如係文書而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

義者，並應由聲請人或審判長告以要旨。」該條立法理由並明揭：「本條

為物證如何進行證據調查之規定（即其「調查方法」為提示辨認）」等旨。

是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證物」之調查方法係以「提示辨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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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於證物屬文書且當事人或辯護人不解其意義之情形，始另「告以要旨」。

所謂「提示辨認」，依文義解釋，自指提示原始證物供國民法官法庭及他

造當事人分辨、認清，以使法庭及當事人得觀察其外觀、形狀、顏色為已

足。法律並未允許當事人提示證物予國民法官法庭辨認時，併以口頭說明

該造當事人對該證物之理解、敘述或其他主觀意見。蓋當事人之「意見陳

述」並非「證據」，國民法官並無證據法則之概念，倘提示證物時併加「說

明」或「解釋」，極易混淆「證據」與「意見陳述」(國民法官法第 77 條參

照)之分際，而有致國民法官誤認意見陳述為證據調查結果，進而連同其

他證據及言詞辯論綜合判斷形成心證之虞。揆諸國民法官法第 46條規定：

「審判長指揮訴訟，應注意法庭上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無使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並隨時為必要之闡明或釐清。」之

旨，倘當事人於審判期日提示辨認時，併向國民法官法庭敘述、說明或解

釋與該證物有關之意見，審判長即應向國民法官闡明該等「意見陳述」並

非「證據」，不得以此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或諭知勿在提示證

物時夾敘夾議、應於陳述意見階段始就證物表示意見或不得陳述未經合法

調查之事項，以消除不當資訊影響國民法官法庭心證之可能性，俾使國民

法官無誤認之虞，始符國民法官法第 46 條、第 76 條及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等規定之旨，並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無違。 

(2)本件第一審檢察官於審判期日提示扣案電擊棒及柴刀等證物時，參雜大

量的意見陳述略如：(1)上訴人使用電擊棒之情狀(檢察官稱上訴人行為時

係持用扣案之「長電擊棒」而非「短電擊棒」)，及功能(檢察官稱該電擊

棒於案發時係可以使用電擊功能之狀態)；(2)上訴人持用柴刀之情狀(檢察

官稱上訴人持用其中 1 把柴刀)及功能(檢察官稱該柴刀經過開封且很銳利，

嗣更要求國民法官想像可能造成之傷勢)；(3)在未聲請勘驗、且未戴手套

隔絕指紋之情況下，逕自操作、使用扣案電擊棒。惟查：(1)扣案電擊棒有

「2 支」，上訴人究係手持何者？案內事證無從證明。檢察官逕稱上訴人手

持「長電擊棒」，並非有據；(2)上訴人行為時，扣案之 2 把電擊棒有無裝

置電池或充電完畢？是否合於使用？如可使用，其使用效果與檢察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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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有無不同？案內事證就上開各節均付之闕如。檢察官宣稱該等電擊棒

於被告行為時係可使用之狀態，難認有據；(3)扣案柴刀是否經過開刃？銳

利程度如何？對於人體可能造成何等程度傷害？檢察官並未聲請勘驗或

鑑定，顯無從明瞭。況扣案柴刀有 2 把，上訴人究持用何者？亦屬不明。

檢察官稱被告係使用「特定柴刀」，並稱該柴刀業經開鋒且相當銳利，要

無證據可佐。(4)檢察官明知上訴人行為時未打開電擊棒開關，復未聲請勘

驗，逕未帶手套操作扣案之電擊棒，違反國民法官法第 76 條關於證物調

查方法之規定。第一審審判長未即時闡明該等「意見陳述」並非「證據」，

且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致國民法官法庭有誤認檢察官之意

見陳述為證據調查、進而以此形成心證之虞，自違反該條規定之闡明義務，

並與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之嚴格證明法則有悖。 

(3)綜上，原判決認定檢察官於第一審展示扣案電擊棒之功能係合法調查程

序之必要行為，有關上訴人持用該電擊棒及其功能完好之陳述與事實相符，

且檢察官提示扣案柴刀時，以口頭說明該證物之功能及上訴人持用情形，

不致使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進而認定第一審訴訟程序並無違法，因

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有適用國民法官法第 46條及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等規定不當之違背法令。 

2、原判決理由不備 

     國民法官法第 4 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

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刑訴法第 364 條規定：

「第二審之審判，除本章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同法第

310 條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下列事項：一、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二、對於被告有利之證據不採納

者，其理由。三、科刑時就刑法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

情形。四、刑罰有加重、減輕或免除者，其理由。五、易以訓誡或緩刑者，

其理由。六、諭知沒收、保安處分者，其理由。七、適用之法律。」是國民

法官制度之第二審判決，自應於理由內記載刑訴法第 310 條各款所定事項，

始為合法。本件原判決理由欄僅記載：「1、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上訴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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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審查權之法律依據；2、上訴人之上訴意旨；3、本院之判斷；4、結論」

等項，而未依記載刑訴法第 310 條所定應記載事項，依上開規定及本院 54

年台上字第 1980 號判例1之旨，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肆、其他說明事項 

一、相關問題 

 1、爭點一： 

    (1)本件第一審檢察官調查提示扣案電擊棒、柴刀之過程及所為之陳述，是否

符合國民法官法第 76 條、刑訴法第 155 條第 2 項之規定？所為陳述會否

造成國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虞？第一審審判長關於此部分證據調查

程序所為之訴訟指揮，有無違法或不當？ 

    (2)本爭點與刑訴法第 288 條之 3 之關係為何？ 

    (3)第二審對於第一審訴訟程序之適法性，應如何審查？現行第三審審查第

二審裁判所執之無害錯誤(瑕疵)原則，於第二審判決有無適用餘地？  

 2、爭點二： 

    (1)刑訴法之第二審訴訟構造，為覆審制，該法第 364 條規定準用同法第 308

條、第 310條關於第一審有罪判決書之記載事項，因此第二審之有罪判決，

應於判決書記載犯罪事實及相關理由。惟國民法官制度之第二審有罪判決

書應如何記載？刑訴法上開規定有無及如何準用？當事人上訴意旨未指

摘之事項，第二審法院應如何處理？凡此，均與第二審之訴訟構造(覆審

制？續審制？事後審制？或兼有前開性質？)及其審判對象(案件本身？

第一審判決？上訴理由？或者兼有之？)有關。因此，應先予釐清。 

    (2)第二審就第一審有罪判決之上訴審理結果，其態樣可概分為：一、上訴駁

回(上訴不合法、上訴無理由)；二、撤銷發回原審法院；三、撤銷自為有

                                                      

1 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

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欄已有敘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理

由已加說明，而事實欄無此記載，則理由失其依據，均足構成撤銷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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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判決；四、撤銷自為無罪判決。關於國民法官案件之第二審判決書之記

載事項(即如何準用第一審之審判規定)，會否因上訴結果，而異其結果？ 

    (3)倘當事人上訴第二審，祇明示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聲明不服(刑訴法第

348 條第 3 項參照)，關於未聲明上訴之罪責、沒收等部分，是否發生移審

效果？抑或已經確定？就此情形，第二審審判對象及判決書之記載事項，

有無不同？未聲明上訴部分之罪責、沒收等事項，要否記載？又當事人雖

未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一部上訴，但上訴意旨祇指摘量刑不當者。其情

形有無不同？ 

 


